
 

 

证券代码：000892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23-14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被执行裁定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欢瑞世纪”）持股 5%

以上股东钟君艳及一致行动人陈援、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欢瑞”）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质

押式回购纠纷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法院”）向上述股

东出具了《执行裁定书》和《执行通知书》。公司据此曾向杭州法院提出了案

外人执行异议申请。公司于近日收到杭州法院向公司出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

《执行裁定书》[（2023）浙 01执异 12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仲裁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曾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2022 年 5 月 10 日、2022 年 8 月 2 日披露了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存在被动减持公司股票风险的预披露公告》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存在被动减持公司股票风险的进展公告》《关于公

司股东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详细公告了仲裁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详

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2022 年 5 月 11 日、2022 年 8 月 3 日分别刊载

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公告内容）。 

二、执行异议《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 

（一）执行异议案件当事人 

异议人（利害关系人）：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二）（2023）浙 01执异 12号《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 

杭州法院在中信证券诉浙江欢瑞质押回购纠纷一案中，异议人欢瑞世纪向

杭州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杭州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

查终结。 

1、异议人欢瑞世纪诉求如下： 



 

 

（1）浙江欢瑞所持有的欢瑞世纪的股份负有潜在业绩补偿义务，浙江欢瑞

无权作出处分。其对浙江欢瑞持有的欢瑞世纪股份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

体权利。 

（2）案涉股票性质为限售流通股，不属于可以出质的权利范围，案涉股票

上设立的质押权无效。 

（3）即使认为限售流通股可以设立质权，浙江欢瑞也属于无权处分。中信

证券违反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的相关规定，与浙江欢瑞就限售股进行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不能善意取得案涉股票的质权。 

（4）拍卖浙江欢瑞持有的案涉股票违反证券交易市场监管规则，违背社会

公共利益，不应继续执行。请求撤销（2022）浙 01 执 852 号执行裁定书第三项

“折价、拍卖、变卖浙江欢瑞持有的 49,194,110 股欢瑞世纪（证券代码：

000892）股票所产生的分红、红股、配股、送股等孳息及衍生权益。所得价款

在人民币 404,609,461.66 元及债务利息范围内优先受偿”。 

2、杭州法院审查结果如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之

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请求。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被执行事项涉及的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钟君艳及一致行动人陈

援、浙江欢瑞与中信证券之间的质押式回购纠纷，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管

理。 

2、根据《执行裁定书》内容，钟君艳及一致行动人陈援、浙江欢瑞存在被

动减持公司股票的风险。 

上述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应按照重组时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等

相关文件履行承诺，如发生前述股份被依法强制执行的情形，上述股东应保障



 

 

该等股份被用于补偿（如需）的要求不受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6.4.10 条规定：“承诺人作

出股份限售等承诺的，其所持股份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

产等原因发生非交易过户的，受让方应当遵守原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前述

股份拍卖的承接方应当按照重组时签订的相关协议，继续履行业绩补偿及其他

相关承诺。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正在积极协调沟通，并采取相关应对措施。若出现承诺

业绩未能完成的情形，公司将督促相关承诺方按照重组报告书约定的方式保障

业绩补偿；若出现上述承诺方违反承诺的情况，公司将主动、及时要求相关承

诺方承担违约责任并采取相关措施。 

3、钟君艳及一致行动人陈援、浙江欢瑞持有的公司股票如果被强制处置, 

不会导致公司实控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公司将积极采取法律措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浙 01 执异 12

号]。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七日 

 


